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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2026-2027年度京杭运河徐州市区段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

二、采购预算：本项目不接受超过460万元人民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投标报价。

报价包括不限于人工费、交通费、材料费、设备费、税金等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三、项目内容

2026-2027年度京杭运河徐州市区段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由船舶污染物回收单位作为船舶生活垃圾、船舶生活污水、船舶废油水回收处理的责任主体，负责从事京杭运河徐州市区段（邳贾交界以上至解台船闸以下32公里；解台船闸以上至蔺家坝船闸以下25公里，顺堤河作业区10公里），2026-2027年度京杭运河徐州市区段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包括：船舶生活垃圾接收上岸，转运至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置；船舶生活污水接收收上岸，转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置；船舶废油水接收上岸，移交给有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处置）。做好2艘多功能垃圾接收船的运行、管理、维护保养。做好2处船舶污染物中转站以及2套智能接收设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服从交通部门的指令积极参与突发事件的抢险救助行动。
四、合同履行期限：服务期贰年（2026年2月1日-2028年1月31日）。

五、项目服务区域：京杭运河徐州市区段（邳贾交界以上至解台船闸以下32公里；解台船闸以上至蔺家坝船闸以下25公里，顺堤河作业区10公里）
六：项目服务内容：

（1）船舶生活垃圾接收上岸，转运至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置。

（2）船舶生活污水接收上岸，转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置；

（3）船舶废油水接收上岸，移交给有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处置。
（4）服从交通部门的指令积极参与突发事件的抢险救助行动。

（5）负责2艘多功能垃圾接收船的运行、管理、维护保养。

（6）负责2处船舶污染物中转站以及2套智能接收设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

七、项目实施要求
1.人数要求：（以下人数为最低标准，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增加）
要求专职从事该项目的人员不少于14人，其中配备船员数量为 5 人（二类及以上轮机员2名，三类及以上驾驶员3名）、垃圾清运人员 6 人（其中至少3人持有船员服务簿），管理人员2人，项目负责人 1 名。实行定人、定时、定岗、定责管理。安排垃圾中转站的值守人员和船舶垃圾的清理人员，但必须确保在服务期内垃圾中转站日常正常使用及相应设施的完好，垃圾清理及时服务到位。
 2.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人从事该项目的人员资格进行确认，未经采购人核定同意，不拨付相关经费。 

3．要求人员配备必须满足要求、机构设置合理，公司管理规范，各类制度健全，岗位职责明确，操作流程科学，制定的方案合理。

4．做到每日对垃圾中转站进行垃圾清理，保持中转站场面干净整洁，回收垃圾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5．保证垃圾中转站的设施完好无损，出现损坏要在24小时内给予修复完毕；

6.对船舶垃圾、船舶生活污水、船舶废油水的回收，要做好回收记录，应双方签字认可，船舶垃圾运往垃圾填埋场要做好登记，以备核查。

7．做好由政府购买的2艘多功能垃圾接收船以及2套智能接收设施的使用、管理、保养与维护工作；做好垃圾中转站、生活污水回收池、油污水回收池的运行、管理、维护与保养工作，保证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8.按《2026-2027年度京杭运河徐州市区段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检查考核评分细则》（以下简称《细则》）（附后）进行接收服务工作。

9. 采购人将根据《细则》对中标人的运营服务工作进行季度考核，每季度扣分累计扣除后得出本季度得分，采购人根据每季度得分情况于次季度15日前核实后拨付。付款费用不超过中标价格的季付金额。



